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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則性問題 

Q1： 衛生福利部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強制食品

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意義何在？ 

A1： 可落實食品業者應就其製造、加工、調配、輸入或委託製造、

加工或調配之食品，負自主管理之責任，發生食品衛生安全事

件時之責任風險分攤，對消費者在食品消費行為上有更實質之

保障。 

 

Q2： 公告訂定「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法源依據為何？ 

A2： 依食安法第 13 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本保險之保

險金額及契約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經多次

與食品業者、保險業者及其他有關機關，針對「食品業者投保

產品責任保險」之食品業別種類、規模、保險金額及契約內容

等，召開協商會議，逐步達成訂定內容之共識。 

 

Q3： 哪些食品業者需依衛生福利部所訂定「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

保險」內容規定，投保本保險？ 

A3： 不論資本額之大小，應投保本保險之業別及規模如下： 

(一) 製造、加工或調配業： 

1. 具商業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或稅籍登記之製造業。 

2. 具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者。 

(二) 輸入業：具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工廠登記或稅籍登記

者。 

(三) 餐飲業：具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者。 

 

Q4： 若未依規定投保本保險，會有什麼處罰嗎？ 

A4： 依據食安法第 47 條規定：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13 條所為投

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

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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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依法投保本保險後，需要向政府機關登記嗎？ 

A5： 衛生福利部115年1月5日以衛授食字第1141302822號公告修正

「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4條及第10條，要求「製造及加工業」、

「餐飲業」及「輸入業」應登錄之事項，包含產品責任保險資

料，並自115年7月1日施行。 

食品業者如未依規定辦理登錄，依食安法第48條規定，經命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

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

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食品業者倘登錄之資料不實，則依食安法第47條規定，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

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

新登錄。 

食品業者應事先完成本保險之投保，除保存該保險文件外，並

應維持保險單有效性。  

 

Q6： 使用農林漁牧業原料製成之初級加工品，是否需要投保本保險？ 

A6： 倘業者屬本保險規範之業別及規模，則應完成本保險之投保；

如非屬本公告規範對象者，則尚無強制投保，惟建議業者基於

自主管理之責任及對消費者實質之保障，可自願投保。 

 

Q7： 只販賣而無製造、進口行為者是否需要投保本保險？ 

A7： 不需要，尚非屬「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公告之實施對

象。 

 

Q8： 產品若已投保跨國保險，是否還需要投保本保險？ 

A8： 若已有投保跨國保險，且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定「食品業者投保

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者，則無需再於我國重複投保。 

 

Q9： 酒類業者是否應投保本保險？ 

A9： 酒精濃度在 0.5%以上者屬於酒類，其製造、進口、販售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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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依菸酒管理法管理，非食安法所轄範疇。酒類相關規定，

建請洽詢財政部國庫署。 

 

Q10： 已投保本保險之食品，是否需要在產品包裝上標示「本產品已

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字樣？ 

A10： 不需要。依據食安法第 22 條規定，衛生福利部並未強制要求

應標示該字樣，但業者可以自願性標示。如業者自願於產品包

裝標示投保金額，建議一併加註「投保金額不等同理賠金額」

等字樣，以免造成消費者誤解，或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保險局提供之範本(如附件)，以公司官網或 QR code 方式揭

露產品責任保險相關理賠訊息。 (105.07.18.FDA 食字第

1059016196B 號函) 

 

Q11： 有關「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公告中，規定每一意外事

故財物損失之保險金額最低保險金額為新臺幣零元，是什麼意

思？ 

A11： 本保險規定「每一意外事故財務損失之保險金額最低保險金額

為新臺幣零元」，代表此一項目之最低保險金額不限。 

 

Q12： 何謂損害賠償之扣除？ 

A12： 保險人依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

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 

 

Q13： 何謂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之醫療給付代位求償權？ 

A13：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95 條意旨，保險事故之肇生若係歸責於第

三人，中央健康保險署於提供醫療給付後應向第三人求償，以

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故前揭給付之醫療費用已非被害人所得請

求，係屬中央健康保險署之請求標的。另依「全民健康保險執

行重大交通事故公害及食品中毒事件代位求償辦法」第 13條：

本法第 95 條規定之求償權，不受第三人與本保險保險對象間

達成和解之影響。故涉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之醫療給付代位

求償權，不受受害人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之約束。 

 

Q14： 何謂代位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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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保險人於給付保險金後，可取得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稱為代位求償。 

 

Q15： 何謂要保人？ 

A15： 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定立保險契約，並

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要保人亦得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

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 

 

Q16： 何謂保險人？ 

A16： 指經營保險事業之各種組織，在保險契約成立時，有保險費之

請求權；在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依其承保之責任，擔負賠償

之義務。 

 

Q17： 何謂自負額？ 

A17： 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意外事故賠款須先行負擔保險契約所明訂

之自負額，保險人僅對超過該自負額部分之賠款負賠償之責。 

 

Q18： 何謂保險期間內之累計最低保險金額？ 

A18： 係指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賠償請求不只一次時，所負之累積

最低賠償限額。 

 

Q19： 何謂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之最低保險金額？ 

A19： 係指在同一意外事故內，對所有財物損失所負最低賠償限額。 

 

Q20： 何謂每一意外事故身體傷害之最低保險金額？ 

A20： 係指在同一次意外事故內，傷亡人數超過一人時，對所有身體

傷害之最低保險金額。 

 

Q21： 何謂每一個人身體傷害之最低保險金額？ 

A21： 係指任何一次意外事故內對每一個人之身體傷害個別所負之

最低賠償限額。 

 

Q22： 何謂最低保險金額？ 

A22： 係指保險人在保險期內，所需負責之最低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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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品輸入業 

Q23： 輸入產品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供自用，是否應投保本保險？ 

A23： 輸入業者若身兼其他業者身分，如製造業、餐飲業等，其輸入

之產品(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若

自用於自身製造場所(統一編號相同)加工、調配製造成產品或

加工、調配製造成產品或餐飲用等，非直接於國內市場販售予

一般消費者，該業者應對最終產品依本公告規定進行投保，而

輸入之產品得免進行投保。 

 

Q24： 輸入產品僅販售予食品加工業者，是否應投保本保險？ 

A24： 輸入之產品，其目的為販售，則無論販售對象為消費者，抑或

是食品、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業者、餐飲業者或販售業者，

均須依本公告規定進行投保。 

 

Q25： 輸入產品販售給下游業者或係受下游業者委託輸入，該產品已

由下游業者完成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則輸入業者是否應投保本

保險？ 

A25： 輸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業者，倘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業者

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者，皆應依本公告規定進行投保。 

 

Q26： 輸入產品後續用途為供公司送禮、員工享用，或作為儲備糧食

用，是否應投保本保險？ 

A26： 輸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業者，倘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業者

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者，雖產品用途為供公司送禮、員

工享用，或作為儲備糧食用等，考量該產品仍可能有供不特定

人食用之可能，仍應依本公告規定進行投保。 

 

Q27： 輸入產品後又全數外銷，是否應投保本保險? 

A27： 輸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業者，倘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業者

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公告應投保本保險之業別及規模者，即應

依規定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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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8： 來自國外產品僅存放於自由貿易港區又再申報出口，是否應投

保本保險? 

A28： 毋須依本公告規定進行投保。 

 

Q29： 如果我國輸入業者已向國外保險公司針對此產品投保本保險，

我國輸入業者是否需要在我國再次投保? 

A29： 我國輸入業者倘確認針對輸入產品所投保之本保險，其保險內

容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公告「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

定，包括確保其於規範保險範圍之有效性，則尚無需再於我國

重複投保。 

 

Q30： 針對輸入之產品，如果輸出國業者已投保，則我國輸入業者是

否還需要重新針對此產品投保本保險? 

A30： (一)衛生福利部所公告之「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已 

明定「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食品業者」包括指定規模之

輸入業者，故無論輸出國業者是否已投保，符合前述指定

規模之我國輸入業者，均應自行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業

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完成本保險之投保。  

(二)若我國輸入業者自身(非輸出國業者)已有投保跨國保險，

且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公告「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之規定者，則無需再於我國重複投保。 

 

Q31： 輸入「藥食兩用」之中藥材，是否應投保本保險? 

A31： 輸入「藥食兩用」中藥材如供作食品使用，倘符合衛生福利部

「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公告應投保本保險之業別及規

模者，應依本公告規定進行投保。 

 

三、 食品製造業 

Q32： 外銷食品是否要投保本保險？ 

A32： 於國內生產外銷食品之業者，倘符合衛生福利部「食品業者投

保產品責任保險」公告應投保本保險之業別及規模者，即應依

規定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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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3： 代工產品應由委託廠商或受託廠商投保本保險？ 

A33： 代工之產品應由委託廠商優先投保，惟如雙方以契約另行約定

由受託製造廠商投保者，得由受託製造廠商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欲販售之食品如已由委託或受託製造廠商任一方投保本保險，

則尚符合「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無須重複投

保，惟須檢附相關資料證明該產品已完成投保。 

 

四、 食品餐飲業 

Q34： 餐飲業若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食品中毒附加條款」，是

否還需要投保本保險？ 

A34： (1)「公共意外責任險及食品中毒附加條款」保險範圍未涵蓋外

帶、外賣餐食。因此，凡有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之餐飲業者，

且有供應外帶、外賣餐食，仍應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

保障消費者權益。然保險產業與時俱進，倘保險業者未來開發

保險範圍涵蓋外帶、外賣餐食之公共意外責任險相關商品，則

不在此限。 

(2)前項所稱「外帶」，包含內用餐食打包與消費者自備容器打

包行為者。 

(3)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0條之 1規定，企業不得預先約定限

制或免除對消費者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即便業者於外

帶餐盒或容器具上張貼免責聲明或要求顧客簽署，亦無效力。 

 

Q35： 具稅籍登記之前店後廠麵包店，是否需要投保本保險？ 

A35： 「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規定，係為保障消費者權益，

並分散食品業者理賠風險及財務負擔，應按實際從事行為，為

其適用規範，故具稅籍登記「前店後廠」麵包店，如確實有製

造、加工、調配行為，應依規定投保本保險，不以其食品業者

登錄系統之分類業別為管理依據。 

 

Q31：餐飲品牌總公司(或總店)幫旗下品牌/分店/加盟店代為投保產品

責任保險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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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餐飲業旗下品牌或各分店、加盟店等營業場所倘具有公司、商

業或工廠登記，應依規定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或由總公司代為

投保亦無不可，但如是採總公司代為投保之方式，應於保單內

容敘明保險範圍所涵蓋之分店、加盟店等餐飲場所之地址、市

招名稱(店名)等足以辨識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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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